桃園市115學年度OO學校赴O(請填國家及城市名稱)
國際交流實施計畫書
(計畫格式僅供參考，實際內容請學校可自行調整修正)
1、 依據：
(1)桃園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國際交流經費補助作業要點。
(2)桃園市政府教育局114年12月12日桃教高字第1140120268號函。
2、 交流目的：
3、 實施時間：
4、 本校參加對象及人數： 
5、 參訪國家、城市及學校：
6、 組織及分工：
	交流工作組別
	單位職稱
	交流工作職掌

	
	
	

	
	
	

	
	
	

	
	
	


7、 實施方式及內容：
(1) 交流前準備作業（以下各點可依各校規劃調整撰寫及詳述）
1. 雙方學校聯繫及籌備：
2. 計畫擬訂、宣導及報名：
3. 雙方學生認識及聯繫：
4. 辦理招標，確定承商：
5. 規劃及辦理行前培訓課程及說明會等：（表格請自行增減）                
	日期
	時間
	課程
	授課老師
	地點
	節數

	
	
	
	
	
	

	
	
	
	
	
	

	
	
	
	
	
	



(2) 交流中每日行程規劃：（需包含教學參訪學校達2校各半日或1校一日以上，表格請自行增減）
	日期
	交流課程或活動內容（含地點）

	  年  月  日
	

	
	

	
	

	
	

	
	


(3) 交流後檢討與延伸規劃（以下各點可依各校規劃調整撰寫及詳述）
1. 活動檢討：
2. 學生心得：
3. 成果發表：
4. 未來規劃：
8、 計畫期程與進度：（表格請自行增減）
	工作項目及內容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9、 預期效益與評估工具：(可列點，請具體描述；表格請自行增減）
	預期效益
	評估指標

	
	

	
	

	
	

	
	

	
	



10、 經費需求：(含經費概算表、出國單價分析表)
(1) 國際交流實施計畫赴O活動經費概算表（以新臺幣計）
	申請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名稱
	
	校長
	

	
	承辦人
	
	承辦人
職稱
	

	
	電話
	
	e-mail
	

	出訪國家、城市
	
	出訪人數
	教職員
	    人

	
	
	
	學生
	    人

	參訪
校數
	共    校
	參訪校名
	

	交流時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交流天數
	    天    夜

	申請
補助
經費
概算
（元）
	項　目
	單價
	數量
	小計
	預算說明

	
	隨隊輔導
人員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每16人，配置1位工作人員隨隊輔導，餘數達10人以上者，得增加一位隨隊人員，往返團費全額補助。
國民中小學校學生每10人，配置1位工作人員隨隊輔導，往返團費全額補助。

	
	弱勢學生

	
	
	
	持有主管機關核發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之清寒學生、原住民學生、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或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者（皆需具備相關證明文件），往返團費全額補助，補助人數以不超過參加學生數之1/10，且最多3名。

	
	合計
	
	             元/人(教師)
             元/人(學生)



承辦人：             主任：             會計：             校長：

	[bookmark: _Hlk159939710]桃園市立OO學校 115學年度『OOOOOOOOOO計畫』出國單價分析表(教師版)

	項次
	單位
	單價
	數量
	複價
	說明

	交通費
	人
	
	
	
	桃園機場/來回國際航線機票
(含機場稅、兵險、燃料稅等)

	
	人
	
	
	
	長途大眾路運工具

	生活費
	住宿費
	天
	
	
	
	1. 以2人一房為原則。
2. 不高於每人生活費日支數＊美金匯率＊70%* 1/2。
3. 計算詳列如下:



	
	膳食費
	天
	
	
	
	1. 生活費日支數額表＊美金匯率＊20%。
2. 計算詳列如下: 


	
	零用費
	人
	
	
	
	1. 生活費日支數額＊10%＊美金匯率＊天數。
2. 小費、生活相關之費用。
3. 計算詳列如下:


	辦公費
	保險費
	人
	
	
	
	1. 依據外交部114年06月12日外秘購字第1143502072號函辦理。
2. 本計畫屬國外行程，隨隊學校人員可補助保險費。

	
	禮品交際及雜費
	人
	
	
	
	1. 如:參訪相關活動所需教材材料、門票、禮品、雜費等。
2. 出差日數每人每日1,100元內。

	
	手續費
	人
	
	
	
	如:護照費、簽證費、黃皮書費、結匯手續費及機場服務費等。

	合計
	
	
	
	
	


 (二)國際交流實施計畫赴O活動出國單價分析表(教師與學生版本分列)

承辦人：             主任：             會計：             校長：

	桃園市立OO學校 115學年度『OOOOOOOOOO計畫』出國單價分析表(學生版)

	項次
	單位
	單價
	數量
	複價
	說明

	交通費
	人
	
	
	
	桃園機場/來回國際航線機票
(含機場稅、兵險、燃料稅等)

	
	人
	
	
	
	長途大眾路運工具

	生活費
	住宿費
	天
	
	
	
	1.以2人一房為原則。
2.不高於每人生活費日支數＊美金匯率＊70%* 1/2。
3.計算詳列如下:



	
	膳食費
	天
	
	
	
	1.生活費日支數額表＊美金匯率＊20%。
2.計算詳列如下: 


	
	零用費
	人
	
	
	
	1.生活費日支數額＊10%＊美金匯率＊天數。
2.小費、生活相關之費用。
3.計算詳列如下:


	辦公費
	保險費
	人
	
	
	
	[bookmark: _GoBack]1.依據外交部114年06月12日外秘購字第1143502072號函辦理。
2.本計畫屬國外行程，可補助保險費。

	
	手續費
	人
	
	
	
	如:護照費、簽證費、黃皮書費、結匯手續費及機場服務費等。

	合計
	
	
	
	
	



承辦人：             主任：             會計：             校長：







*備註
1. 各校填列本表請務必詳參下列資料：
(1) 行政院114年5月13日院授主預字第1140101390號函之「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2) 行政院114 年 10 月 31 日院授主預字第1140103430號函之「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115年1月1日起生效）。
(3) 外交部114年06月12日外秘購字第1143502072號函之「因公赴國外出差或返國述職人員綜和保險」（契約自114年6月21日至115年6月20日止）。
2. 項目欄位及黑字部分依據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編列敘寫，學校請勿調整名目或增加項目，不需項目請填列為0。
3. 膳費計算方式範例：
(1) 一日三餐-日本東京= 299*美金匯率*百分之20
(2) 一日三餐-日本東京及京都-一日內兩地區日支數擇較低地區計算= 282*美金匯率*百分之20
(3) 供膳未達三餐-早餐-日本東京= 299*美金匯率*百分之4
(4) 供膳未達三餐-午餐-日本東京= 299*美金匯率*百分之8
(5) 供膳未達三餐-晚餐-日本東京= 299*美金匯率*百分之8
(6) 原則上出發日不編列早餐費用，回程日不編列晚餐費用。

11、 115學年度國教署國際教育補助計畫(原SIEP)申請情形
	SIEP
	計畫名稱
	備註

	課程
	
	

	國際交流
	
	□同本案  
□不同於本案



12、 本計畫陳市府核准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另行補充修正。

13、 附件：
附件一：中小學國際教育2.0（共通14小時、分流12小時）或中程計畫校長暨教師培力（共通10小時、分流12小時）研習證書或參與時數證明。
（1. 其他附件依各校計畫內容檢附；2. 無須檢附國教署國際教育補助計畫）

6
